
20 
 

淘汰老舊二行程機車補助審查作業流程圖(A0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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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老舊二行程機車補助審查作業說明表 
工 作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 用 表 單 

淘汰老舊二行程機車補助

審查作業(A005) 

一、作業程序 

1.審查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之車主的身份證明文件：車主為

個人者請檢附身份證影本，如為公司行號者請檢附商業

登記證明文件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

2.審查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之車主的車籍證明文件：行車執

照影本、強制險保險證影本、監理所核發之車輛報廢繳銷

異動證明影本或出廠證明影本等擇一即可。 

3.確認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之車主有無完成車體回收手續

（以車主有無檢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的廢機動車輛回收

管制聯單為主）。 

4.經審查確認符合補助資格之車主，本局會將補助款逕行匯

款至車主指定的帳戶，並發函告知車主。 

5.經審查確認無法符合補助資格的車主，本局將發函通知並

檢還其申請汰舊相關文件。 

二、控制重點 

1.確認申請將二行程機車汰舊之車主身份及車籍資料是否

設籍在臺北市。 

2.確認車主已完成前述車輛之車籍報廢或車體回收手續。 

3.撥款前再次核對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的機車定檢資料庫（二

行程機車之判別）及監理單位的車籍資料庫（車籍設籍於

臺北市之確認）；及再次確認是否有不符補助之要件(無報

廢當年度或前一年度排氣檢驗紀錄、車籍非臺北市、附件

資料不齊全、申請表內容不完整、非補助年度、或其他不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年

8 月 1 日召開「補助淘汰

老舊二行程機車審查注

意事項」會議紀錄。 

1.申請表。 

2.檢附文件確認表。 

3.補助款領據。 

4.授權書。 

5.法定繼承委託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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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補助規範之情事)，以確認符合補助資格之車主。 




